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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案號： PO113100123 



淨氣型天平秤重櫃含天平桌 

採購及維護契約書 

 

立約人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及                            

*** (以下簡稱「乙方」) ，鑒於甲方因執行 114年度專案計畫，爰向乙方採

購「淨氣型天平秤重櫃含天平桌」，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履約標的 

 

一、 乙方應給付如附件所載功能、效益及規格之標的(以下簡稱履約標

的)。但雙方另有協議，或乙方給付之履約標的之功能、規格、或

效益較優者，從乙方之給付。 

二、 乙方依約交付履約標的時，應檢附說明書、保證書及其他合理應

具備之文件。 

三、 本契約本文與附件或乙方提供文件之規定有不符者，除附件或乙

方提供文件規定之功能或效益較優者外，從本契約本文之規定。 

四、 因譯文有誤所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五、 本案保固期限經過後之維護，雙方同意費用已包含於採購金額之

內，且永久提供維護服務。但維護期間零件之更換，仍應按成本

價計算。 

 

 

第二條 價金給付 

 

一、甲方應給付乙方合約總價共計新台幣(下同)$***及其他一切費用或

負擔，下同) ，於甲方驗收通過、雙方完成訓練且收受以甲方為抬

頭之請款發票後依甲方請款程序支付乙方。 

二、履約標的經甲方驗收合格並完成訓練後，甲方除保留前項合約總價

之百分之五或以履約保證金轉為為保固保證金外，應給付價金並無

息退還履約保證金。 

三、年度維護過程或機器故障之零配件更換費用，乙方於更換測試完成

後，開立以甲方為抬頭之發票，連同零配件更換明細表(如附表)及

出貨單(經甲方二人點驗簽收)向甲方申請撥款。甲方於收到發票

後，依甲方付款流程支付乙方 



四、乙方請領第一項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送貨簽收單、發票、保險單、保

固證明等相關資料。 

五、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該情形消

滅為止： 

（一） 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乙方遲延給付者； 

（二） 履約標的有瑕疵，經甲方書面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 

（三） 乙方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四） 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或 

（五） 乙方其他違約情形。 

六、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

為、未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者，甲方得

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廠商給付或自履約保證金

扣抵。 

 

 

第三條  履約標的之交付與履約期限 

 

一、乙方應於*年*月* 日（含）前，將履約標的送至甲方指定之場所，

會同甲方使用單位及財產管理部門點驗，並於 10 日內完成安裝測試

完畢，且測試結果符合契約規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應按

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事故外，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履

約期限。廠商應於前揭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

展延履約期限，並於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 

 

 

第四條  履約與驗收 

 

一、 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義務，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

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二、 乙方應免費提供甲方所辦理之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

須之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料。 

三、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

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四、 甲方就履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應不受該標的曾通過



其他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五、 履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測試等行為者，除另有規定外，所需之

費用，由乙方負擔。 

六、 乙方應於履約標的預定交付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準備收受事

宜。交付當日，甲方應會同乙方，依據契約核對完成履約初驗之項

目及數量。完成初驗後，甲方應進行複驗。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

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化驗所生費用，拆驗或化驗結果

與契約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

甲方負擔。 

七、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

按甲方之指示，免費定相當期限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自甲方拒絕之日起，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

算懲罰性違約金；逾期未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者，每日

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五計算逾期違約金。但第七條第三項另有較

高之懲罰者，從其約定。 

八、 乙方不於前項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

逾 3次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 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3. 請求損害賠償。 

 

 

第五條  履約標的之擔保及第三人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乙方履約，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 

二、甲方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

償責任。 

三、乙方應保證履約標的，應符合附件所載功能與規格，並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約定使用之瑕疵。 

 

 

第六條 保證金 

 



    一、乙方應於簽約後七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為總價款之百

分之五。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於甲方完成最後本標案驗收且無待

解決事項後轉為乙方保固保證金，甲方將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

項後之三十日內發還乙方。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

還。其情形屬契約一部未履行者，甲方得視其情形不發還履約保證

金及其孳息之一部： 

  1. 有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追償損失之情形者，與追償金額相

等之保證金。 

2. 違反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者。 

5.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者。 

8.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11. 未依甲方通知改善違約情事者。 

12.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3. 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起訴

者。但經判決無罪確定者，應發還之。 

14. 招標文件中規定之其他情形。 

三、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十四款

之規定。 

 

 

第七條 保固與維護服務 

 

一、 履約標的之保固、保固期限經過後之維護與修繕由乙方負責，以

保持履約標的所有之功能、效益或規格。 

二、 保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且履約標的驗收合格之日起，淨氣型天

平秤重櫃為期 3 年、天平桌 5 年。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由甲方

通知乙方無償改正。所稱瑕疵，包括損裂、損壞、耗材失效、功

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於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應由乙方

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保固期內，採購標的



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保固期。 

三、 乙方提供保固與維護服務，每年例行提供 1次定期檢查保養，並

應依保養紀錄表（如附表二）之工作內容提供必要檢查、清潔、

潤滑、調整或更換零配件等預防保養服務，以維持標的物之正常

運作功能。乙方進行保養或維護服務時，應於紀錄表上詳實記錄

保養或維護過程，並經甲方使用人員簽章證明，以作請款憑證之

用。甲方發現保養或維護標的故障通知乙方進行檢修時，應提供

專人即時電話服務，並於遠端進行線上即時問題診斷；問題仍未

解決者，乙方應於接獲通知後 24工作小時內到達維護地點維修，

未於本項時間內到場處理者，甲方每次扣罰採購金額之千分之三

(但不得低於 3000 元)為懲罰性違約金，並得連續按遲延每 2小數

扣罰至乙方專業維護人員到場處理止。到場後於 48 工作小時內

未能修復時，亦同。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電話：****。 

四、 前項保養或叫修服務過程中如需更換零配件，應由乙方提出，經

甲方認可後方得更換，且乙方應以原廠指定零配件或更新型之零

配件更換之（零配件價目表如附表一）。更換時，乙方應於甲方到

場後 5 個工作日內，恢復維護標的正常運作。零配件更換後之保

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合格之日起，為期 1年。 

五、 乙方應選派對履約標的有優良技術、經驗豐富、品行端正之技術

人員履約；甲方有認為乙方所派人員不稱職者，乙方應即更換。

乙方依約派員進行維護工作前，應事前聯繫甲方；履約過程中，

甲方人員得隨時會同檢查並為記錄。乙方履約過程中所生廢棄

物，由乙方負責清除。 

六、 乙方應填具保養記錄表兩份，送交甲方承辦人員簽證後，乙份交

甲方留存備查。乙方應於現場提供維護紀錄檔案並記錄設備履歷。 

七、 乙方技術人員及器材機具進出甲方大樓時，應依進出門廳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登記、管理。乙方工作人員履約時，應依安全規

定注意自身、第三人及物品之安全；有因工作不當造成任何損害，

概由乙方負完全責任，與甲方無涉。 

八、 乙方逾期而未改正者，甲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不足時向乙方追償。乙方未依約定履約者，按逾期日數，每日按

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五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 

九、 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乙方事前未善盡告知或指導之義務所

生之毀損或滅失，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十、 甲方於必要之情形，得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乙方變更本契約之之

維護服務內容。乙方自收受通知之翌日起七日內，提出對於原定

時程與費用合理影響之書面評估報告，經甲方同意後執行之。費

用因而增加者，乙方應以市場最優惠之價格計算之；費用因而減

少者，減少之費用應自原定價款中扣除之。 



十一、為利乙方執行維護服務，甲方應提供下列協力義務： 

(一) 甲方應在維護標的故障時，立即通知乙方，以便乙方進行檢修。 

(二) 甲方應於乙方人員執行維護服務時，指派有權簽認維護報告之

代表在場，並予乙方人員充分配合。 

(三)維護服務地點如有變更，甲方應即通知乙方，以利乙方執行維

護服務工作。 

 

 

第八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

約，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有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者。 

2. 有採購法第五十九條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判決有

罪確定者。 

5.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8.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1.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日起十日內或書

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12. 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二、契約經依前項規定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

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由

乙方負擔。 

 

 

第九條   通  知 

 



一、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請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處所及人員（以下

簡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視為已送達該方

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 

使用單位：生藥所 

 姓名：賴思良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5435 

E-Mail : wptseng@dcb.org.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財產驗收部門 

姓名：高旭璋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 5105 

E-Mail : craigkao@dcb.org.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乙方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二、任何一方依本條之地址向他方為通知或請求而無法送達時，除明知

或可得知他方地址已為變更外，自通知發出之翌日起算第五日，視

為生送達之效力。 

 

 

第十條 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一部無效 

 

本合約中倘有一項或多項條款被認為無效或不能履行者，不影響本

合約其他條款之效力，且解釋本合約時，應視為從未包含無效或不

能履行之條款。 

 

 

第十二條 合意管轄 



 

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十三條 效力完整 

  

         本契約及其各附件構成當事人間完整且唯一之協議。先前所有之聲

明、討論及書面文件均被本合約取代。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但附件與契約本文有牴觸時，以契約本文為準。 

 

 

第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壹式正本貳份，副本貳份；由甲方執正本壹份，副本貳份，

乙方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代表人：陳綉暉                  

職稱：代理執行長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9巷101號   

統一編號： 05600361          

      

乙方 :  

 

代表人：  

  

職稱：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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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規格書 

一、 標的規格/功能需求/工作規範  

(一) 秤重櫃部分 

1. 尺寸(W*D*H mm)：操作機台面寬需求 1300×750×1320mm±30mm。 

2. 可依客戶使用需求置於客製穩定天平量測且方便移動之桌面。(整機可移動式，

不必配風管) 

3. 過濾效能： 

(1). 符合 AFNOR NFX15-211 Standard Class 化學氣體過濾處理標準之規定。 

(2). 可彈性搭配的模組化過濾系統，可加配增加 HEPA過濾器(依據 EN 1822

標準)及預濾片，符合粉塵操作需求。 

(3). 濾器型式能採卡匣式設計方便更換維護。 

4. 抽風及控制單元：抽風風扇以無刷可變頻式馬達，可依需求調整任意轉速且運

作中不產生火花。 

5. 可透過電腦連線以圖形即時顯示設備運作狀況。 

6. 可更改設定運作參數。 

7. 可查閱運行紀錄。 

8. 警報機能：機台能告知使用者以警示不同狀況：包含風扇失靈/轉速不正常、過

濾器失效及風速不正常等。 

9. 操作台面：黑色化學檯面，材質須能耐酸鹼與化學物品。 

10. 櫃體：透明部分採壓克力製作，背板及框架使用優質成型鋼板表面經耐酸鹼粉

體烤漆處理，櫃體正面採傾斜式設計提供操作時良好視野。 

11. 平均面風速：操作開口面各點量測後能平均落於 0.4~0.6 m/s。 (各點落差不超

過 50%)  

12. 空氣處理量：至少 600 m³/h。 

13. 電子裝置部分出廠前依 CE標準測試，並隨貨檢附測試文件。 

14. 電源使用: AC 110V，60Hz。 

15. 具備方便之開關鈕/靜音鈕(關閉警報聲響)，機台含電子式風速計，並備有防塵

防水等級照明燈具。 

 

(二) 天平桌部分 (鋼製天平桌附 3”活動煞車輪)              

1. 尺寸：1300*750*825mm±5%(長 x深 x 高) 並穩固乘載秤重櫃，且秤重櫃底部

尺寸(長 x深)不得超逾天平桌桌面(長 x深)。 

2. 規格： 

(1). 垂直架構：採用 40 x 60 mm，厚 2.3mm 之 SS41 扁管，經粉體烤漆處理。

與橫樑以固定螺絲連結，支撐台面形成鋼性結構體。 

(2). 前橫樑採用 HR.CSC 熱軋鋼板厚 2.3 mm 鋼板，機壓成型，經粉體烤漆處

理。配合腳架間距以 CNC 加工機等距沖孔，以螺絲組固定於垂直架構前



方，吊掛懸吊櫃體。 

(3). 後橫樑採用厚 1.6mm，鍍鋅鋼板機製成型，配合腳架間距利用折床加工機

曲折成角規狀坎入兩腳架內部，以螺絲固定於垂直架構後方，形成方正架

構。 

(4). 調整腳：4 分螺桿製底座設有六角頭整以利工調整，可調整架構及水平垂

直度。 

(5). 台面：採用 60 mm 厚之黑色安山岩台面，並於桌面下置放進口防震墊片。 

 

(三) 兩設備連接安置後計算總高: 2145mm±5%，且不高於2300mm 

 

 

 

 

 

 

 

 

 

 

 

 

 

 

 

 

 

 

 

 



附件一、零配件表 

 

 

 

 

 

 

 

 

 

 

 

 

 

 

 

 

 

 



附件二、維護保養紀錄 

 

 

 


